附件3
雁峰区高校毕业生及青年就业见习协议书
甲方（见习单位）： 

乙方（见习学员）： 

    为确保见习学员按照见习计划认真完成见习任务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1．甲方为乙方提供见习岗位，甲乙双方不建立劳动关系，不缴纳社会保险，见习期限为    个月。
2．甲方同意安排乙方在          岗位上参加见习，见习期自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    3．甲方为乙方提供见习条件、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安排带教老师。按见习计划培养见习学员，根据乙方实际业务能力和见习情况决定见习期满后是否留用。
    4．乙方在见习期间须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和见习出勤率要求，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，认真学习技术或管理方法。乙方如违反上述规定、经教育无效的，甲方有权提前中止见习协议。
    5．乙方应按计划参加见习，如遇特殊情况需提前中止见习，本人提出书面申请、签字确认，经甲方同意盖章，报见习工作管理部门备案，见习协议即终止。
    6．见习期间，见习单位每月按不低于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给予见习人员生活费补贴，补贴标准为每月      元。
7．见习期间，由见习单位按自然月每月为见习学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见习学员在见习期间如发生意外人身伤害事故，可根据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协议》进行理赔。
    8、其他需要约定的条款：（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）           

    9．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鉴证方备案一份。  

甲  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